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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按揭房未告知银行
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我买了一套按揭房后出售给他人， 双方

签订了买卖协议。 后因房价下跌买方毁约，

买方以卖方没给银行说明为由， 起诉卖方合

同无效， 并请求撤销合同。 请问这种情况下

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否有效？

杜女士

【解答】

杜女士，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

四十三条的规定，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实； （三） 不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

序良俗。 同时， 该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 抵

押期间，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 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能够证明

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 可以请求

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存。 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

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

偿。 您把按揭房卖给了买家， 双方签订了买

卖协议。 若您与买家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则双方的

房屋买卖协议是有效的， 至于这份协议是否

能够解除， 首先要看协议中对此是否有相关

约定， 若没有约定， 则要有符合法律规定的

解除条件， 买家才能解约。

父亲把钱存儿子卡里
离婚后如何分割财产

前几年， 男方父母做生意都是收的现金，

男方父亲拿现金在 ATM 上存到儿子卡里 ，

先后共存入了 20 万元。 如今， 男方父母要离

婚， 男方夫妻也要离婚。 这笔 20 万元的存款

一直在男方卡里， 现在要分割， 这笔钱到底

属于男方父母的共同财产， 还是儿子和儿媳

的共同财产？ 周先生

【解答】

周先生，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六十二条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

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报

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

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同时，

该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 下列财产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

偿； （三）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

方的财产； （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因此，依据法律规定，由于男方父母当时

没有明确钱款只赠与男方一人所有，应作为男

方夫妻的共同财产，归男方夫妻共同所有。

合伙买工程机械
被忽悠如何维权

表弟贷款买了一台工程挖掘机， 后来因

资金困难， 叫我入伙。 他说贷款只有 3.8 万

元， 卖机器的老板也如此告知。 合伙后我们

付清了尾款。 半年后， 卖机器的老板说还有

8.8 万元没结清。 一问才知道， 是表弟跟老板

说要忽悠我入股， 他好拿钱来还赌债。 现在

表弟还不上钱， 老板想把机器卖了回收尾款。

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

四十三条的规定，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 （二） 意思表示真实； （三） 不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

序良俗。 同时， 该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七条又

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

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因此， 根据上述规定， 您可以

通过起诉您的表弟和卖机器的老板， 认定他

们恶意串通欺诈您出资入股的行为无效， 要

求他们返还您的出资款。 当然， 在起诉前您

也需要收集并准备好相关的证据。

看守所羁押一年
该如何计算刑期

我父亲没有被判决之前， 在看守所羁押

一年， 现在法院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之前羁

押的一年时间， 是否也算刑期？ 刘先生

【解答】

刘先生，您好！ 依据《刑法》（2020修正）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

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

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您父亲在判决之前已经

被羁押一年， 现在他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则

从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先行羁押的一年时间是

可以折抵刑期的，按照羁押一日折抵一日的方

式来计算。

过度劳累得胃癌
治疗期间被降职

我儿子是一家子公司的主管领导， 因为

过度劳累得了胃癌， 正在治疗中。 上级部门

找他谈话， 给他降为副职， 工资也降低了很

多。 他因为生气病又复发了。 主管领导这样

做合理吗？ 有什么依据？ 罗女士

【解答】

罗女士，您好！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

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您儿子因病被所

在公司单方面降职又降薪，并未与您儿子沟通

和协商，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 《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 第二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

议， 适用本法： （一） 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

的争议； （二） 因订立、 履行、 变更、 解除

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 因除名、

辞退和辞职、 离职发生的争议； （四） 因工

作时间、 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 福利、 培训

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 因劳动报

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

生的争议； （六）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劳

动争议。 据此， 您儿子可以考虑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买方突然违约
不肯支付赔偿

房东卖了二手房， 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

在近日过户。 突然收到中介电话说买方要违

约， 原因是买方流水不够。 现在买方拒绝支

付违约金， 我应该如何维权？ 董先生

【解答】

董先生， 您好！ 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

零九条第一款、 第二款的规定， 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同时，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六十六条规

定， 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

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 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合同因违约解除

的， 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

承担担保责任， 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

外。 因此， 房东可根据买卖合同中的具体约

定， 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向买家主张违

约金。

生病后被解除合同

员工应当如何应对

【详细解答】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根

据徐先生所述的情况，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

四十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

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 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同时， 该法第

四十二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 （二）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

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 ）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

（四）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五）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

龄不足五年的；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据徐先生所述， 公司以没有岗位为

理由实行裁员， 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

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而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送

达就生效了， 徐先生在解除劳动合同生效日前

突发疾病并入院治疗， 如果徐先生符合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则公司存在违法

解除的可能。

王丹律师表示，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适用本法：（一）

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

变更、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

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

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据此，如果徐先生认

为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是可以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

【事由】

徐先生为某公司服务了十几年。 如今， 公

司的效益因客观原因并不是太理想， 公司开始

进行裁员， 以减轻经济负担。

前段时间，公司以裁撤岗位为由进行裁员。

徐先生也在裁员之列， 并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

的通知。 然而， 由于徐先生突然觉得身体不舒

服，前往医院看病，诊疗结果显示，徐先生的病

不能继续上班，医生也给他开了病休证明。

一边拿到病休证明， 一边又是解除合同的

通知， 徐先生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他想知

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在必须病休的情况

下， 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的做法是否合理合

法？

□记者 金勇

公司因客观原因进行裁员， 徐先生在得知

裁员后突发疾病， 在医院治疗后， 他开具了相

应的医疗证明。 这种情况下， 公司继续解除徐

先生的劳动合同， 是否合法呢？ 徐先生表示 ，

他希望继续能够留在单位工作， 希望单位不要

在他重病的时候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在员工生病期间解除劳动合同， 徐先

生的诉求是否合情合理呢？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公

司在徐先生患病期间解除劳动合同， 有可能存

在违法解除的可能。 如果徐先生有证据认为单
位的行为有违法嫌疑， 他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